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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115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

 
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

提案1 

禁見被告基本權益處遇

環境 
1、 南投所對於禁見被

告生活起居、飲食

照護方式為何？ 

 

2、 另就接受所內身心

健康與輔導情況為

何? 

 

 

本小組根據視察結果，做出以下說明與建議 

一、目前南投所共有9間禁見舍房，截至視察時間為

止，收容人數為14人，以每間舍房約2-3坪，每房約收

容2-3人計算，每人可使用空間約為0.7坪，另考量收容

人安全未設置床位。根據與我國國土型態較為相似的

日本為例，每位收容人需至少擁有1.5坪的生活空間，

相較之下，目前禁見舍房空間仍過於狹小，建議署方

應持續考量收容人基本人權，提供所方必要資源，增

加禁見舍房收容空間，盡力達到與亞洲鄰近已開發國

家之相近水準。 
二、南投所於舍房建置有沐浴熱水管線，並於冬令時

間(每年11/1~1/31)每開封日提供熱水，針對高齡、女性

以及少年收容人也全年提供熱水沐浴；非冬令時間則

是於每周一、四及溫度低於20℃時提供熱水沐浴。 
 

 
三、所內考量收容人心情起伏較大，也較為容易受到

禁見狀態影響身心健康，因此除了提高心理師與社工

師介入輔導頻率，所方也會加以選派較具耐心之場舍

主管，主動傾聽與同理收容人在監狀態，根據前次實

 

 

一、非本所權責，移交上級機關回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戒護科： 
除一般收容人，本所之收容少年、女性收容人、

65歲以上高齡收容人、收容於病舍之病人及其他

具有特殊保健需求之收容人，本所皆依矯正署函

示提供熱水沐浴使用。 
 

三、戒護科： 

因禁見被告收容人之特殊性，本所針對禁見被告視個

案狀況安排輔導，並同時要求場舍主管適時主動介入

了解其身心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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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訪視曾遭禁見外籍收容人之回饋中，亦可佐證之。

(可參閱114年第四季之視察報告) 

提案2 

受刑人處遇環境檢視 

收容人金錢、物品保管

及寄入物品處理流程執

行方式為何？ 

經所方報告可知，過去曾發生禁見舍房之 HIV 合併有

糖尿病之收容人於所方為其量測血糖時，利用針頭傷

害所方人員之情事，考量量測血糖安全性與降低可能

的感染，建議所方能使用較為安全的血糖量測器材(例

如: 安全性較佳的採血筆)，以避免相關情事再次發生，

藉以保障所方人員安全，此外，採血筆也能有效降低

收容人於採血時之疼痛感，同時也建議署能提供相關

資源或增加經費，支持所方安全執行相關醫療勤務。 

一、 

戒護科: 

將與衛生科討論購買採血筆之方案，併考量預算為

之。 

衛生科: 

本所十分重視收容人的健康，一貫以安全性較佳的採

血筆供收容人量測血糖，且採血筆於購買血糖機時廠

商便附贈於內，且可依收容人皮膚角質層厚薄程度調

整扎針深淺度，俾利大大降低疼痛感。 

  

購買血糖機時廠商便附贈

採血筆 

依皮膚角質層厚薄程度調

整扎針深淺度 

 

二、非本所權責，移交上級機關回覆。 

 


